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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团体总分 

学院团体总分 

(1000+200) 

比赛得分 

（900） 

创意大赛（200） 

科技作品竞赛（600） 

创业计划竞赛（100） 
成果转化分

（100） 

激励分 

(200) 

作品孵化分（80） 

累进创新奖励分（40） 

交叉创新奖励分（40） 

国际化组织分（40） 



奖项设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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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项目奖项： 

 

 

 

 

 学院奖项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个人奖项：先进工作者、优秀指导老师 

      

1项，团体总分第一名 冯如杯 

5项，团体总分二至六名 优胜杯 

5项，“冯如杯”竞赛组织工作先进学院 优秀组织奖 

5项，对本届竞赛组织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学院 

5项，近三届 竞赛团体总分排名取得显著进步的学院 

• 一、二、三、（ ）创新奖 科技竞赛 

• 特、一、二、三、最佳创意奖、最佳人气奖 创意竞赛 

• 金、银、铜 创业竞赛 

• 一、二、三 专项竞赛 



作品孵化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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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孵化类别和要求 

 

 

往届两年内“冯如杯”竞赛获奖作品，本届作品第一作者为原作品作者之一。 

  计分规则 
• 作品孵化分=往届获奖激励分+本届获奖激励分 

     往届&本届获奖激励分：一等奖20分，二等奖10分，三等奖5分。 

    “冯如杯”学生创意大赛的特等奖、一等奖、二等奖分别按以上一等奖、二等奖和
三等奖的激励分标准，三等奖不计。 

• 学院项目孵化分等于本学院各孵化项目孵化分之和，满分80分。 

创意大赛 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创业计划竞赛 



累进创新项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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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项目要求 

往届两年内获奖的“冯如杯”学生学术科技作品竞赛项目，有重大改进和提高，
且本届该作品第一作者为原参赛作者之一。 

  参评方式 
  

 各学院推荐项目参与累进创新激励分计分和累进创新奖评选。 

 累进创新激励分计分规则 
• 作品累进创新激励分：一等奖到一等奖20分，三等奖到一等奖15分、二等奖到一

等奖10分，三等奖到二等奖5分。 

• 学院累进创新激励分为本学院推荐作品的累进创新激励分之和，满分40分。 

  累进创新奖 

    从已获奖项目中单独评选，每届竞赛不超过一项，可空缺。不参与学院团体总分计
分，闭幕式上公布，颁发奖杯和证书，并给予项目支持经费。 

 

学生申报 学院审核 择优推荐（≤3个） 



交叉创新项目 

 项目要求 

 须涉及两个及以上学科（国家1997年颁布的《授予博士、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
生的学科、专业目录》中的一级学科）。 

  参评方式 

 

各学院推荐项目参与交叉创新激励分计分和交叉创新奖评选。  

  交叉创新激励分计分规则 

• 项目交叉创新激励分=奖项激励分*学院作者工作量百分比 

      奖项激励分为：一等奖20分，二等奖10分，三等奖5分。 

• 学院得分为本学院参与各交叉创新项目所得激励分之和，满分40分。 

 交叉创新奖 

 从已获奖项目中单独评选，每届竞赛不超过一项，可空缺。不参与学院团体总
分计分，闭幕式上公布，颁发奖杯和证书，并给予项目支持经费。 

 

 

学生申报 学院审核 择优推荐（≤3个） 



国际化组织分 

  计分规则： 

    国际化组织分=邀请项目激励分+交流活动组织分 

  邀请项目激励分=科技发明制作类项目数*5+其他类别项目数*3 

 科技发明制作类项目不少于本学院邀请项目数的50%，受邀项目应符合所参加专
项竞赛要求。受邀项目要求每个项目至少一个作者，一个作者最多参与两个项目。本
项得分不超过20分。 

  交流活动组织分=大型活动数*10+小型活动数*5 

• 时间：“冯如杯”竞赛正式申报结束到“冯如杯”竞赛现场评审结束期间。 

• 形式：论坛、讲座、沙龙等，学院路校区、沙河校区。 

• 规模：小型活动20至50人，大型活动50人以上（大型活动要求有其他学院学
生的参与，且其他学院参与人数应占总参与人数1/3以上） 

• 交流活动组织分总分满分为20分。 



其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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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增设应用创新奖 

 从已获奖项目中单独评选，每届竞赛不超过一项，可空缺。不参与学院团体
总分计分，闭幕式上公布，颁发奖杯和证书，并给予项目支持经费。 

  成果转化分中关于专利认证的标准 
 获得专利授权证书 

 



竞赛时间安排 

9 

3月 3 日14:00-4月 2 日14:00 预申报 

4月 4 日14:00-4月 8 日14:00 正式申报 

4月 8 日16:00-4月11日14:00 学院有效性审查、生成排名 

4月11日14:00 学院有效性审查、生成排名截止 

4月11日18:00前 

学院提交科技竞赛排名、创意大赛项目汇总表、创业竞赛项目汇总

表、累进创新和交叉创新项目推荐表、孵化项目汇总表、项目成果

转化汇总表的纸质版（一式一份、科研副院长签字、盖学院行政章） 

学院提交科技竞赛自然科学类（A类）、哲学社科类（C类）纸质论

文，创业竞赛项目策划书、相关证书及证明等纸质材料（一式一份） 

4月12日-4月13日 学校有效性审查 

4月14日 学校有效性审查结果公示 

报名、审核阶段 



竞赛时间安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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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审阶段 

4月15日-4月18日 创意大赛 网络评审 

4月19日 创意大赛 入围一等奖答辩结果公示 

4月15日-4月19日 科技竞赛 创业竞赛 网络评审 

4月20日 创意大赛 一等奖现场答辩 

4月21日 科技竞赛 入围现场答辩结果公示 

4月26日 
科技竞赛 创业竞赛 嘉年华主场活动及开放展示 

科技竞赛 未入围现场答辩作品复活答辩 

4月27日 科技竞赛 创业竞赛 评委现场质询、集中评审 

4月28日 科技竞赛 创业竞赛 入围一等奖答辩结果公示 

4月29日 科技竞赛 创业竞赛 一等奖现场答辩 



项目申报与评审 

 申报注意事项 
• 匿名申报：项目作者、指导老师、学院和专业信息 

 

 

 

• 申报材料完整性：科技发明制作类项目预申报时须提交项目图片和视频 

 有效性审查 

 

 

 

 
• 惩罚：按照三项竞赛有效性审查未通过项目总数扣分 

 

 

 

 

对照匿名申报要求 匿名申报审查 

对照各项竞赛的论文撰写格式规范的要求 格式有效性审查 

禁止剽窃作品和滥竽充数作品参赛 内容有效性审查 

孵化项目、累进创新项目和交叉创新项目的资格要求 资格有效性审查

“所属学院”填写项、“申报人信息”和“指导老师信息”填写页 

其他申报填写项、上传的论文文档、视频、图片等材料上不可出现 



项目申报与评审 

• 对照有效性审查要求 
院级有效

性审查 

• 生成学院排名 

• 前40%项目（不含校级有效性审查未通过项目）进入现场评审环节 
院级评审 

• 未通过项目不报送评委组评审 

• 按照各学院未通过项目总数扣除团体总分 
校级有效

性审查 

• 前40%进入现场评审 网上评审 

• 未进入现场评审的项目 

• 复活比例≤项目总数10% 复活答辩 

• 确定二、三等奖获奖项目和进入一等奖答辩的项目 现场评审 

• 确定一等奖和各项创新奖获奖项目，其他项目自动补充为二等奖 一等奖答辩 

科

技

竞

赛

评

审

流

程 



项目申报与评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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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关于科技竞赛现场评审 
 

 

 

 

 

 

 复活答辩 
• 参加项目：有效性审查通过但未进入院级评审和网上评审前40%的项目 

• 评审团组成：博士生+获往届一等奖的研究生 

• 复活数量：≤各类别项目数的10% 

 

院级评审
前40% 

复活答辩
通过项目 

网上评审
前40% 



项目申报与评审 

• 对照有效性审查要求 
院级有效

性审查 

• 未通过项目不报送评委组评审 

• 按照各学院未通过项目总数扣除团体总分 

校级有效

性审查 

• 不超过前7%的项目进入一等奖答辩 网上评审 

• 确定特等奖和一等奖获奖项目，其他项目自动补充为二等奖 
一等奖

答辩 

创

意

大

赛

评

审

流

程 



项目申报与评审 

• 对照有效性审查要求 
院级有效

性审查 

• 未通过项目不报送评委组评审 

• 按照各学院未通过项目总数扣除团体总分 

校级有效

性审查 

• 作为现场评审和一等奖答辩参考依据 网上评审 

• 确定银奖、铜奖获奖项目和进入金奖答辩的项目 现场评审 

• 确定金奖获奖项目，其他项目自动补充为银奖 

• 全体评委共同评审 
金奖答辩 

创

业

竞

赛

评

审

流

程 



竞赛组委会办公室：知行北楼107 
Tel：82313231 
邮箱：fengrucup@buaa.edu.cn 
竞赛官网：www.fengrubei.net 
 




